




— 3 —

年内，前三年按照其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和契税

县级所得部分的 100%，由县财政安排产业发展资金予以扶持；

第四、五年按照其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和契税县

级所得部分的 50%，由县财政安排产业发展资金予以扶持。实际

缴纳的税额应为扣除汇缴退税、留抵退税等退税后的余额。自经

营之日起 5 年内，企业高管人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，按年度实际

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20%，由县财政安排产业引导资金给予奖励。

第七条 入园民宿项目涉及国家和省、市必须收取的费用，

一律按标准下限收取；免交水、电开户费用；入园项目建设期间，

县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由施工单位缴纳的规费按标准下限 50%

收取，由民宿企业缴纳的规费予以免收；中介机构的服务性收费

按标准的下限收取。

第八条 对新招引民宿入园区且实现落地经营的招商主体，

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。招商主体是中介人或中介机构的，

按每引进一个民宿企业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招商主体是县直

单位或乡镇的，按每引进一个民宿企业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九条 入园民宿项目确保“三通一平”,即通路、通电、

通水、土地平整。

第十条 在园区内投资民宿项目，符合相关要求的，按照《婺

源县民宿产业扶持办法》（婺办字〔2019〕129 号）、《婺源县

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》（婺办字〔2018〕121 号）、

《关于修正<婺源县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>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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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的通知》（婺办字〔2021〕27 号）等文件规定的有关扶持

政策兑现奖励。

第十一条 对上述奖励资金，由涉及主体向县文广新旅局提

出申请，经县文广新旅局牵头会同县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

局、审计局、全域旅游发展中心等相关部门提出意见，报县政府

批准后兑现奖励。

第十二条 若同一民宿同时符合多项优惠政策的，就高享受

单项优惠政策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

第十三条 民宿业主通过租赁方式经营，合同约定经营年限

原则上不少于 5 年。若实际经营不满 5 年的，需全额退回扶持奖

励资金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公布

之日起施行。

婺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2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